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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20-056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剥离充电桩业务的预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  

    一、本预案是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充电桩业务剥离的

总体计划，最终条款以协议双方后续签署的正式转让协议为准，正式协议的签订尚

存在不确定性。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若最终完成，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

同时将增加公司现金用于投入数据中心业务。目前，国家大力支持数据中心的建设

发展，公司聚焦数据中心战略，将集中资源大力发展数据中心业务，促进数据中心

业务的业绩快速增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因正式协议尚未签订，相关资产的评估

工作尚未完成，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未来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尚待最终评估结

果确定。 

三、本次预案所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相关董事会议案的审议，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关联交易

金额预计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未达到股东大会的审议

标准。  

四、本预案所述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

根据法律法规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若最终交易金额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

准，公司将根据规定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为了集中资源大力发展数据中心业务，促进公司业绩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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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拟剥离与充电桩业务相关的资产，并将其转让给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伟业”）。关于本次预

案内容说明如下： 

一、充电桩业务相关资产剥离 

（一）交易标的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的充电桩业务及其对应的资产，包括： 

1、深圳市科华恒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科华”）100%股权； 

2、佛山科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科恒”）100%股权。 

（二）交易背景 

目前公司充电桩业务占公司整体业务比例较小，为了更好地聚焦数据中心战略，

集中资源大力发展数据中心业务，促进数据中心业绩的快速增长，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公司拟剥离充电桩业务相关的资产。 

（三）交易对手 

1、公司名称：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陈成辉 

3、成立日期：2005-03-01  

4、注册资本：2,337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6、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火炬路56-58号火炬广场南楼304-3 

7、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顾问咨询。 

8、财务数据：2019年度科华伟业的资产总额672,134,304.16元，负债总额

454,613,134.76元，净资产217,521,169.4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营业收入

20,220,732.93元，净利润83,358,903.06元（以上数据经审计）；2020年6月科华伟业的

资产总额1,216,009,974.16元，负债总额568,325,153.5元，净资产647,684,820.66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营业收入10,792,390.92元，净利润437,095,726.85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陈成辉 13162000 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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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41位投资人 1020800 43.68% 

注：按股东持股5%以上进行列示披露，其他41位投资人个人持股比例均小于5%。 

10、关联关系：科华伟业持有公司股份19.73%，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且其控股

股东陈成辉先生是公司董事长；科华伟业与陈成辉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36.79%。 

11、科华伟业主要业务为开展各项资产投资管理等，并持续支持上市公司的业

务发展。若顺利完成本次受让公司的充电桩业务相关资产，科华伟业将做好与公司

相关资产剥离、转让的衔接工作，并持续对充电桩的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四）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深圳市科华恒盛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华恒盛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舒展 

成立日期：2001-11-02  

注册资本：1,35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创盛路1号康和盛大楼1楼118室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新

能源汽车及其核心部件系统集成、研发、销售、维护；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动汽

车充电设备及装备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电子产品、电源

配件、不间断电源、配电设备、配电箱、配电柜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及提供相

应的系统集成和上门安装、维修、工程施工、技术咨询；新能源汽车充电及装备系

统集成、研发、生产与销售；清洁能源系统、储能电站系统集成、研发、销售；充

电站设计、建设施工、咨询、场地租赁、运营。（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科华恒盛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数据：2019年度深圳科华的资产总额78,419,938.96元，负债总额

34,659,389.54元，净资产43,760,549.42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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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92,595.64元，净利润10,298,422.88元（以上数据经审计）；2020年1-6月深

圳科华的资产总额75,915,075元，负债总额57,534,359.89元，净资产18,380,715.11

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营业收入41,201,352.57元，净利润-1,779,834.31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佛山科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科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建宾 

成立日期：2019-03-01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一路115号五座一至三层 

经营范围：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汽车及其核心

部件系统集成、研发、销售、维护；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及装备系统研发、生产、销

售、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电子产品、电源配件、不间断电源、配电设备、配电箱、

配电柜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施工、技术咨询；新能源汽车充电

及装备系统集成、研发、生产与销售；清洁能源系统、储能电站系统集成、研发、

销售；充电站设计、建设施工、咨询；电气设备、电力自动化设备及安防系统、能

源管理系统、智慧城市系统、LED照明产品及节能系统、工业控制自动化、轨道交通

综合监控系统的生产、研发、销售；电力工程总承包；计算机系统集成、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电力电子产品、精密配电产品、蓄电池产品、安防产品、节能产品的生

产、研发、销售、租赁、安装、调试、维修、技术咨询；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机房

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防雷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机械设备、电子设备、

计算机及软件、电机、办公设备、五金交电、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的销售；

物业租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建筑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国内贸易，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科华恒盛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数据：2019年度佛山科恒的资产总额45,843,276.67元，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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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34,987.2元，净资产7,008,289.47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营业收入

76,687,253.46元，净利润2,008,289.47元（以上数据经审计）；2020年1-6月佛山

科恒的资产总额41,313,849.46元，负债总额36,108,075.72元，净资产5,205,773.74

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营业收入37,816,708.88元，净利润1,877,484.27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退出充电桩业务预案 

公司拟退出充电桩业务，退出后，（1）公司将不再生产充电桩相关产品；（2）

对于目前尚未到期的充电桩业务合约，公司将根据签约主体与客户进行协商，通过

背靠背销售方式由深圳科华或佛山科恒进行承接，或者待协议履行完毕后终止；（3）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拟将充电桩业务相关产品、设备、知识产权等全部过户至

深圳科华或佛山科恒，并一同转售给科华伟业；（4）充电桩业务相关的员工若原由

深圳科华或佛山科恒聘任，在转让后继续由其进行聘用，其劳动合同等继续履行；

公司原有相关充电桩业务的员工，公司将与其进行协商，维持充电桩业务相关人员

的稳定，保证科华伟业收购后充电桩业务正常开展；其他未尽事宜将在后续具体协

议中另行协商约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转让拟由科华伟业收购深圳科华及佛山科恒100%的股权，鉴于相关剥离工

作较为复杂，公司将根据本次业务剥离的实际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聘任具

有资质的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具体交易方案包括本次交易的定价届时将参考由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经双方协商后在

正式协议中予以确定。 

    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将聚焦数据中心等业务，不

再生产充电桩相关的产品，不与科华伟业产生同业竞争。 

2、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与科华伟业及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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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实现原有合同履约或业务过渡期间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关报批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五、实施时间安排 

公司最晚将于2020年12月31日完成决策流程并对外披露，启动并完成资产、业

务、财务、人员等的剥离与交割等工作。 

六、过渡期损益安排 

公司剥离资产中包含应收账款或其他应收款的，公司负责协助承接方清收应收

账款。股权转让协议签署至完成变更登记期间，风险由科华伟业承担。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当前，国家大力支持数据中心等新基建的发展，给数据中心行业带来了发展

机遇；公司聚焦数据中心发展战略，本次剥离充电桩业务及相关资产，进一步优化

了公司业务结构，有利于集中资源专注数据中心主营业务，符合公司大力发展数据

中心业务的战略需要。 

2、本次剥离充电桩业务及相关资产预案产生的现金流，将用于数据中心项目建

设，公司财务负担将有所减轻，数据中心盈利水平将逐步提升。 

3、相关资产的剥离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利

润都存在一定影响，具体影响数额待正式协议签订并实施交易时予以披露。截止本

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深圳科华及佛山科恒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委托该子公司

理财的情况；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间往来将待正式协议签订后予以披露。 

八、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充电桩业务相关资产剥离，待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

根据正式协议及法律法规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后续进展将严格

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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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08月11日 


